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
2020年度学科建设经费使用办法
为提高学科建设经费使用效益、切实促进学科发展，特制定2020年度学科建设经费使用办法如下：

一、使用原则
学科建设经费按照“目标管理”的原则进行分配和使用。学院在职教职工可根据本人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向学院申请经费补贴，学院核准后按照本办法标准划拨经费额度。

二、划拨标准
    如下表。
	成果类别
	成果名称
	补贴金额（万）

	人才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10

	
	市厅级重点实验室
	5

	
	省部级创新团队
	10

	
	国家级人才项目
	15

	
	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
	10

	
	省部级人才项目
	1-5

	
	    省特聘
	5

	
	    省双创
	5

	
	    省突贡
	5

	
	    省杰青
	5

	
	    省优青
	3

	
	    333第一层次
	5

	
	    333第二层次
	3

	
	    333第三层次
	1

	
	    "青蓝工程”优秀学科带头人
	5

	
	    "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3

	
	    "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1

	
	     六大人才高峰
	1

	成果类别
	成果名称
	补贴金额（万）

	教学
	国家级教学工程项目、教改项目、课程建设项目、教材立项项目
	2

	
	省部级教学工程项目、教改项目、课程建设项目、教材立项项目
	1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

	
	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2

	
	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或副主编）
	1

	
	国家级规划教材（参编）
	0.5

	
	省部级各类教学竞赛奖
	0.2

	
	省优博
	2

	
	省优硕
	1

	
	核心期刊教学论文
	0.2

	科研
	科技部重点重大项目-项目负责人
	5

	
	科技部重点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
	3

	
	科技部重点重大项目-课题骨干
	1.5

	
	基金委重点项目
	3

	
	基金委面上项目
	1.5

	
	基金委青年项目
	0.5

	
	基金委项目动笔奖
	0.2

	
	其他项目（批准经费50万及以上）
	1

	
	其他项目（批准经费10-50万）
	0.2

	
	Nature、Science、Cell论文
	5

	
	SCIE一区论文
	3

	
	SCIE二区论文
	1.5

	
	SCIE三区、四区论文
	0.2

	
	北图核心期刊科研论文（医学类）
	0.1

	
	国际发明专利
	0.5

	
	国内发明专利
	0.2

	
	国家级科研成果奖
	3

	
	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2

	交流
	境外学习学生（3个月以上）
	1/人

	
	主办或承办国际会议
	5

	
	主办或承办全国性会议
	2

	
	参加国际会议并做口头报告
	0.5

	
	参加国内会议并做口头报告
	0.2

	
	国际学术组织任职
	1

	
	国际期刊编委
	0.2



三、开支范围
本学科经费执行苏州大学学科经费管理细则（苏大学科[2017]2号），开支范围如下：
1.设备购置费、设备维修费。
2.材料费（须从学校实验材料采购系统中购买）、测试化验加工费。
3.差旅费（需附会议通知）、会议费、国际合作交流费（需有口头报告并提供报告日程表）。
4.劳务费、专家咨询费。
5.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实验室维修维护费。

四、管理办法
1.成果须为当年获得，单位标注须归属本学院，一项成果只补贴一次。
2.项目/课题只计主持人；
论文只计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且须标注优势学科资助（英文标志：A Project Funded by the Priority Academic Program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英文标志简称:PAPD;中文标志：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分区以发表当年为准；
专利只计第一发明人；
奖项只计第一完成人；
交流类成果需提供证明材料。
3.划拨的学科建设经费应专款专用，并于学院规定的日期前使用完毕。
4.经费使用应严格执行学校财务制度，经学院院长审核签字后按
财务规定报销。
[bookmark: _GoBack]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照学院相关规定执行。2021年度学科建设经费使用办法将根据当年度学科建设经费划拨情况另行规定。
